114年全國運動會花蓮縣軟式網球代表隊選拔計畫
1、 目    的：為推展軟式網球運動，並選拔114年全國運動會花蓮縣軟式網球代表隊選手，特
          辦理本次選拔比賽。
2、 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3、 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軟式網球委員會。
4、 選拔日期：114年3月8日(星期六)
5、 選拔地點：鳳林鎮立網球場
6、 報名資格：
(1) 戶籍規定：依11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第五條第一點戶籍規定辦理。(應具中華民國國籍，於本縣設籍連續滿3年以上，且無遷入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以111年9月15日以前設籍本縣且中途未曾遷出為準。)
(2) 年齡規定：依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年齡規定。選手未成年，應徵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但未成年已結婚者，不在此限。
(3) 其他：須符合11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規定。
7、 報名方式、選拔辦法、比賽規則、競賽方式等其他相關規定事項：
     (一)報名方式：
          1.請填妥報名表各項資料，報名表格式如附件。
2.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4年3月7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以前，向陳總幹事新東或林柏強教練報名，逾期概不受理。
3.聯絡電話：陳總幹事新東0985200293、林柏強教練0983604428
      (二)選拔辦法：
          1.選手產生方式：
           (1)3月8日早上選出男、女雙打前二名。
           (2)3月8日下午選出男、女單打第一名。
※共選拔男、女各為五人。
  (3)對整體戰力補強，擬保留男女各兩位名額，由委員會以推甄遴選方式產生。
     總共男女選手各七名，代表花蓮縣參加114年全國運動會。
          2.保留選手遴選方式：(1)以團體戰力考量,補上需要的位置選手。
                  (2)以未來性考量,選出下屆可能之主力選手。
                  (3)選拔當天表現優異。
       (三) 選拔方式：五組以上賽制為雙淘汰制，五組以下(含)為循環賽
                      單打七局制。雙打九局制。        
       (四)抽籤時間及地點：選拔當天8：00抽籤，未到者大會代抽。
     (五)比賽用球：健康牌KENKO國際認定球。
       (六) 注意事項：
1.參賽選手逾時比賽5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
2.比賽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得由本會宣布，球員務必遵守。
3.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比賽資格。
8、 教練遴選方式：
(1) 教練名額：2名。
(2) 男、女教練遴選方式：
1.教練應具有至少C級以上教練證，且在有效期限內。
2.入選代表隊選手之教練，必須配合賽前集訓且持續從事訓練者。
3.委員會會議推薦方式產生。
九、抗議及申訴：如有抗議事件，須於事實發生後半小時內，以書面正式提出抗議書送達大
      會審查，以本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行抗議。
十、附則：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花蓮縣體育會軟式網球委員會修正並經花蓮縣體育會函報花蓮縣政府同意後公布之。

備註:請報名參賽選手比賽當天繳交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及大頭照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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